
沁阳市财政局2026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检查频次

1
会计信息质量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2024)》第七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 
第三十条第一款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一）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二）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 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
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财政、审计、税务、金融管理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
督检查，并出具检查结论。 
《河南省财政监督办法(2011)》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监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统称财政部
门）依法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以下统称被监督对象）涉及的财政、财务、会计等事项
所实施的监控、稽核、检查、评价和处理等活动。 
第六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财政监督工作，财政部门内设的财政监督专职机构和其他业务机构在规定的职
责范围内共同实施财政监督。 
《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2001)》第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会计监督检查，并依法对违法会计行为
实施行政处罚。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2012)》第三条第一款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财政管理体制、财务隶属关系对财政、财务等事项实施监督；按照
行政区域对会计事项实施监督。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实施监督，可以采取监控、督促、调查、核查、审查、检查、评价等方法。

除投诉举报、转办交办
、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
实施行政检查外，对同
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
年度频次为不超过一次

2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转让监督检查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第八条第三款 地方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对本级管理的金融企业及其子公司国有资产转让
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条 财政部门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决定或者批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事项，审核重大资
产转让事项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二）确定承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 的产权交易机构备选名单；（三）负责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转让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四）负责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工作；（五）本级人民政
府授权的其他职责

3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财务管理监督检

查

《企业财务通则(2006)》第四条第二款 各级财政部门（以下通称主管财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企业财务的指导、管理、监督，其主
要职责包括：（一）监督执行企业财务规章制度，按照财务关系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制度。（二）制定促进企业改革发展
的财政财务政策，建立健全支持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三）建立健全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制度，检查企业财务
会计报告质量。（四）实施企业财务评价，监测企业财务运行状况。（五）研究、拟订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和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的制度。（六）参与审核属于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出资的企业重要改革、改制方案。（七）根据企业财务管理的
需要提供必要的帮助、服务。

4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4)》第十三条第一款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
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二）采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第六十五条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 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2015)》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第六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有权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
合。


